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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本案源自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聯席會移來

法務部函復，涉及 110 司調 0030 調查報告後續列管，屬於本

會 NPM 試行訪視範圍。經委員會議決後，請幕僚整理並擇定相

關議題，並邀集法務部進行協作討論，促進人權議題之交流與

互動。 

本案之擇定係經由盤點前述調查報告的意見及相關陳情案件，

彙整出具有系統性人權侵害風險的議題，並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奉准在案。 

查現行成年受刑人發監執行地點原則，係依據案件所屬檢察

署指揮，並依「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標準表」，將受

刑人指派至所轄鄰近的矯正機關執行。如受刑人希望於戶籍

所在地的矯正機關執行刑罰，可於執行前向原指揮執行的檢

察署提出聲請，由其委託其他檢察署代為執行。若已入監服刑，

則須申請移監。此外，移監機制中還包括機動調整移監、監所

報請移監等，相關移監規定、執行狀況及是否侵害受刑人權益

等情形，均需進一步了解。 

本案透過蒐集法務部相關意見、召開研商會議及專家學者諮

詢，進行受刑人移監現況及問題分析。報告分析現行移監機制

的三種模式：機動調整移監、監所報請移監及受刑人申請移監，

並指出移監對受刑人的影響、超額收容、申請移監規定過於僵

化、申訴機制不足、監所科技設備與使用不普及、法院借提等

問題，導致受刑人移監權益受損。最終提出六項建議，包括積

極改善監所超額收容、檢討移監政策、強化科技通訊設備的普

及與應用、建立完善申訴機制、加強移監對受刑人賦歸社會的

影響評估及強化受刑人借提管理與移監作業彈性，以保障受

刑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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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背景說明 

一、 法律框架 

(一) 國際人權公約 

《曼德拉規則》規則 59 規定：「應盡可能將囚犯分配至接

近其家庭或恢復社會生活的地點的監所」及《保護所有遭

受任何刑事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原則 20 規定：「如經

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請求，在可能情形下，應將其拘禁在

其通常住所的合理距離內的拘留或監禁處所」。 

(二) 臺灣相關法律規範 

我國受刑人移監規定主要規範於《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

，及其授權訂定之《監獄受刑人移監作業辦法》(下稱移

監辦法)，經彙整現行移監有三種樣態如下： 

1. 機動調整移監： 

(1) 法令依據(發動條件)： 

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1項規定：監獄受刑人人數嚴重

超額時，監督機關視各監獄收容之實際狀況，必要時得

機動調整移監。 

移監辦法第 3 條規定：(第 1 項)各監獄收容受刑人類

別、容額、指揮執行基準，由監督機關報請法務部核定

。(第 2項)監督機關應審酌前項各監獄核定容額、收容

類別、舍房配置情形、收容現況、收容人數增減趨勢及

相關情事，核定相關監獄移出及移入人數，辦理機動調

整移監作業。(第 3 項)監督機關應通知移出監獄依前

項核定人數，擇定受刑人移送至其他監獄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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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監對象挑選標準： 

移監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移出監獄不得依本法第 17 條第 1項機動調整

移監之規定，將其移送至其他監獄收容：一、由其他監

獄移入執行未滿 6 個月。二、殘餘刑期未滿 2個月。三

、已符合假釋要件。四、符合刑法第 77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情形。五、有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各款所定情形

或最近 1個月內有依本法第 62 條第 1 項戒送醫療機構

醫治情形。六、持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核發之全國

醫療服務卡。 

2.  報請移監：  

(1) 法令依據(發動條件) 

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移送指定之監所： 

(第 1 款)受刑人有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而本監無

法提供相應之資源。(第 2 款)監獄依據受刑人調查分

類之結果，認須加強教化。(第 3 款)受刑人對於其他

受刑人有顯著之不良影響，有離開本監之必要。(第 4

款)因不可抗力，致本監須為重大之施工、修繕；或有

急迫之安全或衛生危險。(第 5 款)出於其他獄政管理

上之正當且必要之理由。 

(2) 移監對象挑選標準 

以下針對上述各款發動條件，進一步說明移監對象的

具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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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 

移監辦法第 4 條規定：本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

稱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一

、犯刑法第 91 條之 1 所列之罪之處遇。二、犯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第 2 款所定家庭暴力罪及同法第

61 條所定之違反保護令罪之處遇。三、因應其他特定

處遇。 

B. 須加強教化 

移監辦法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

情形，指基於受刑人調查分類之結果，依第 3條第 1

項所定各監所收容受刑人之類別，將受刑人送至適當

之監所，以利強化其個別處遇計畫及其他教化事項。 

C. 對其他受刑人有顯著之不良影響 

移監辦法第 6 條規定：本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

情形，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一、最近 1年內，在本

監有 3次以上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經監獄依

本法第 86 條第 1 項施以懲罰。二、對執行職務之人

員或受刑人有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三、有脫逃、騷

動或暴動之行為。四、有事實而合理懷疑有妨害監獄

秩序或安全之虞。 

3. 受刑人申請移監： 

(1) 法令依據(發動條件) 

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移送指定之監所：(第 6 款) 

經受刑人主動提出申請，經監獄認為有正當且必要之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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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移監條件 

移監辦法第 8條規定： 

(第 1 項)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依本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向監獄申請移監：一、受刑人

之父母、配偶年滿 65 歲或有子女未滿 12 歲。二、受

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或子女因疾病或身心障礙

，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

三、受刑人符合移入監獄所辦理補習教育、進修教育

、推廣教育或職業訓練之招生資格。四、受刑人符合

移入監獄所辦理視同作業之遴選資格。五、受刑人有

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本監無法提供相應之資源，

而移入監獄可提供。 

           (第 2項)前項第 1款及第 2款受刑人應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一、新入監執行已逾三個月或由其他監獄移入

執行已逾 6個月。二、殘餘刑期逾 4 個月。三、無假

釋案件在審查中。 

移監辦法第 10 條規定： 

(第 1 項)監獄依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陳報之

移監案件，監督機關經審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

核准移送指定之監獄：一、受刑人符合指定之監獄收

容標準。二、指定之監獄收容人數未逾核定容額。三

、本監與指定之監獄非屬同一直轄市、縣（市）。四、

指定之監獄無本法第 17 條第 2項第 4 款所定情形。 

(第 2 項)受刑人因指定之監獄不符前項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4 款之情形者，監督機關得依其意願，核准移

送與指定之監獄在同一地區之其他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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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分析 

本節依據法務部提供的書面資料
1
、本會研商會議的討論，

以及專家學者諮詢的意見，分析受刑人移監的現況。 

(一) 矯正機關超額收容情況 

   經分析法務部提供資料，截至2023年底，全國51間矯正機

關合計並無超額收容情形(法定總收容人數60,552人、實

際收容人數56,198人)，然個別矯正機關則計有19間有超

額收容情況；超額收容比率前5名矯正機關分別為，桃園

監獄24.24%(超收309人)、臺北看守所23.76%(超收507

人 )、苗栗看守所18.59%(超收124人 )、臺北監獄

18.52%(超收630人)、南投看守所17.28%(超收52人)，如

表1。 

     表 1、2023 年全國矯正機關收容人數概況表(依法務部提供資料整理) 

序 矯正機關名稱 法定收容人數 實際收容人數 超額收容人數 
超額收容

比率(%) 

1 桃園監獄 1,275 1,584 309 24.24% 

2 臺北看守所 2,134 2,641 507 23.76% 

3 苗栗看守所 667 791 124 18.59% 

4 臺北監獄 3,401 4,031 630 18.52% 

5 南投看守所 301 353 52 17.28% 

6 臺南看守所 1,244 1,442 198 15.92% 

7 新竹監獄 1,674 1,921 247 14.76% 

8 新竹看守所 207 237 30 14.49% 

9 桃園女子監獄 1,027 1,165 138 13.44% 

10 臺中看守所 1,452 1,628 176 12.12% 

11 宜蘭監獄 3,171 3,431 260 7.57% 

12 臺中監獄 4,439 4,736 297 6.69% 

13 高雄第二監獄 1,722 1,834 112 6.50% 

14 高雄監獄 2,120 2,224 104 4.91% 

                                                      
1 參法務部 2023 年 4 月 6日法矯字第 11201012140 號函及 2024 年 12 月 6日電子郵件回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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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隆監獄 315 330 15 4.76% 

16 屏東監獄 2,209 2,290 81 3.67% 

17 彰化監獄 2,096 2,168 72 3.44% 

18 花蓮監獄 1,530 1,583 53 3.34% 

19 屏東看守所 674 676 2 0.30% 

20 基隆看守所 144 144 0 0.00% 

21 彰化看守所 312 310 -2 -0.64% 

22 臺北女子看守所 384 380 -4 -1.04% 

23 雲林監獄 1,057 1,038 -19 -1.80% 

24 高雄女子監獄 1,267 1,227 -40 -3.16% 

25 嘉義監獄 2,257 2,159 -98 -4.34% 

26 臺南監獄 2,863 2,716 -147 -5.13% 

27 嘉義看守所 727 687 -40 -5.50% 

28 臺中女子監獄 1,396 1,275 -121 -8.67% 

29 雲林第二監獄 3,108 2,701 -407 -13.10% 

30 花蓮看守所 212 183 -29 -13.68% 

31 敦品中學 221 187 -34 -15.38% 

32 泰源監獄 1,620 1,336 -284 -17.53% 

33 東成監獄 808 664 -144 -17.82% 

34 臺南第二監獄 1,100 862 -238 -21.64% 

35 自強外役監獄 367 284 -83 -22.62% 

36 明德外役監獄 461 337 -124 -26.90% 

37 臺東監獄 1,083 692 -391 -36.10% 

38 澎湖監獄 1,637 1,009 -628 -38.36% 

39 金門監獄 269 165 -104 -38.66% 

40 臺中戒治所 544 310 -234 -43.01% 

41 誠正中學 299 157 -142 -47.49% 

42 高雄戒治所 938 465 -473 -50.43% 

43 勵志中學 580 275 -305 -52.59% 

44 新店戒治所 1,169 551 -618 -52.87% 

45 武陵外役監獄 1086 358 -728 -67.03% 

46 八德外役監獄 840 265 -575 -68.45% 

47 臺北少年觀護所 500 155 -345 -69.00% 

48 綠島監獄 362 59 -303 -83.70% 

49 臺東戒治所 285 46 -239 -83.86% 

50 明陽中學 836 118 -718 -85.89% 

51 臺南少年觀護所 162 18 -144 -88.89% 

總計 60,552 56,198 -4,35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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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動調整移監 

法務部表示當監獄實際收容人數逾核定容額 20%
2
時，即

會按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機動調整移監。移

監地點之考量，係以未超額收容且交通相對便利之中南

部地區監獄為原則，優先滿足收容人基本之生活空間需

求，以提供合宜之處遇。  

經分析法務部提供資料，2023年機動移監核准總人數為

4,521人，申訴1人。核准人數前5名矯正機關分別為，臺

北監獄1,066人、桃園監獄1,575人、臺北看守所735人、

臺中看守所350人及新竹監獄350人，多屬超額收容比例

較高的監所。 

對此，諮詢專家學者表示，監所人滿為患是導致移監問題

的根源，由於監所長期人滿為患，導致受刑人被頻繁移監，

不一定能回到戶籍地，而且移監並非基於受刑人本身的

需求或處遇考量。此外，原本監所對受刑人有分類收容，

也因超收而被打亂。專家學者進而建議：實施分區限定移

監，減少跨區移監，以利家屬探視；落實分區分類管理制

度，使各區監獄能為不同類型的受刑人提供合適的處遇

方案；若有跨區移監的必要，應以兩邊鄰接區域為限，以

減低家屬探視時的不便；將移監辦法第 3 條（機動移監）

中遴選受刑人的條件，納入同辦法第 8 條中受刑人主動

提出移監申請的資格條件，也就是「受刑人之父母、配偶

年滿 65 歲或有子女未滿 12 歲，以及受刑人之祖父母、

父母、配偶或子女因疾病或身心障礙，領有全民健康保險

                                                      
2 參移監辦法第 2條第 2款規定：「嚴重超額：指監獄實際收容人數逾核定容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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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傷病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的條件。這樣可以減少現

行移監對受刑人家庭造成的不便。 

(三) 監所報請移監 

法務部表示報請移監條件除依監獄行刑法、移監辦法及

法務部指定各監所收容受刑人類別、容額、指揮執行基準

表外，並無其他更細緻具體之認定標準或裁量基準。 

經分析法務部提供資料，2023年報請移監人數計4,134人，

核准人數計4,094人，申訴計0人。移監事由
3
依報請人數

多寡排序如下：出於其他獄政管理上之正當且必要理由

2,292人、處遇需求1,252人、調查分類結果546人、以及

受刑人對於其他受刑人顯著不良影響44人。報請移監的

原因中，「基於其他獄政管理上之正當且必要理由」是最

常見的一項。根據法務部的說明，這通常是基於監所管理

的實際需求，例如監所內部空間的調整或改建、因應借提

人犯而預留空間、避免超收情況，或主動報請移監以舒緩

壓力等。這些行為並非隨意而為，而是依據相關法規進行

審核，以確保移監的合理性。然而，法務部的說明並未充

分考量受刑人的情況。此外，這類規定屬於原則性或抽象

性規範，缺乏具體的執行標準，可能導致行政人員擁有過

大的裁量空間，進而引發濫用的可能性。 

對於受刑人申訴狀況，專家學者表示，雖然受刑人申訴管

道看似暢通，但監所在處理申訴案件時，往往缺乏實際調

查，僅做形式審查，導致受刑人權益難以獲得保障。監所

應重視受刑人的申訴，進行實質調查，而非流於形式。 

                                                      
3
 參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第 1款至第 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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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刑人申請移監 

受刑人依據《移監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

的規定申請移監時，尚需經法務部矯正署審查是否符合

該辦法第 10 條的相關規定。法務部表示，這項限制是基

於多重專業考量，包括分監管理、落實個別化處遇、空間

容量限制、移監效益及安全維護等，旨在促進監所行政管

理的有效運作，並避免衝突現象的發生。 

經分析法務部提供資料，2023年申請移監(以人次計)被

駁回比率為73.59%，被駁回理由最多為「指定監所已逾核

定容額」(移監辦法第10條第2款)，占全部被駁回理由中

64.31%，駁回後提起申訴率為8.53%，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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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3 年收容人主動申請移監駁回統計表(依法務部提供資料整理) 

法定收

容人數 

實際收

容人數 

申請事由及法令依據 駁回原因及法令依據 

遭駁回提起申訴 
移監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移監辦法第 10 條 

申

請

人

數 

申

請

人

次 

核

准

人

數 

核

准

人

次 

駁

回

人

數 

駁

回

人

次 

駁回 

理由 

人

數 

駁回人

數/申請

人數(%) 

人

次 

駁回人

次/申

請人次

(%) 

人

數 

提起申

訴人數

/遭駁

回人數

(%) 

人

次 

提起申

訴人次

/遭駁

回人次

(%) 

60,552 52,198 509 765 202 202 317 563 

第一款
4
 2 0.39% 3 0.39% 

 

第二款
5
 258 50.69% 492 64.31% 

第三款
6
 11 2.16% 10 1.31% 

第四款
7
 0 0.00% 0 0.00% 

其他

8
(非同

區等) 

3 0.59% 6 0.78% 

複合各

款理由 
43 8.45% 52 6.80% 

總計 317 62.28% 563 73.59% 40 12.62% 48 8.53% 

根據專家學者說法，監所即使受刑人符合移監條件，也常

因超額收容而遭駁回，北部監獄超收情況尤其嚴重，使得

符合資格的受刑人難以移監到北部。 

專家學者指出，現行受刑人申請移監的常見態樣以下列為

                                                      
4 移監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受刑人符合指定之監獄收容標準。 
5
 移監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指定之監獄收容人數未逾核定容額。 

6
 移監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本監與指定之監獄非屬同一直轄市、縣（市）。 

7
 移監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指定之監獄無本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4 款所定情形。 

8
 移監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受刑人因指定之監獄不符前項第 1款、第 2 款或第 4款之情形者，監督機關

得依其意願，核准移送與指定之監獄在同一地區之其他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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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受刑人的父母或配偶年滿 65 歲、有子女未滿 12 歲、

或祖父母因疾病或身心障礙持有重大傷病證明。然而，這

些標準忽略了受刑人實際的家庭狀況和需求。例如，隔代

教養的受刑人可能因為無法提供父母的相關證明而被排除

在外。此外，重大傷病證明需經指定機構評估，對於居住偏

遠或行動不便的長者來說，取得證明有相當的困難。 

因此，建議監所應加強對受刑人的個別化處遇，而非採取

集體化處理，應深入了解其實際需求，不應只停留在表格

作業層面。 

(五)  移監對受刑人復歸社會的影響 

法務部表示在實際執行移監過程中，會考量到受刑人的人

身安全、家庭連結和社會復歸等因素。但追蹤受刑人出獄

後的家庭關係、社會連結和復歸社會準備度等資料，在實

務上存在相當的困難。受刑人出獄後可能會搬家、換電話，

甚至改名，難以持續追蹤，因此無法提供「因移監造成遠離

家庭或生活環境之影響人數」的相關數據。 

對此，諮詢專家學者表示，監所已掌握受刑人的通信紀錄

和會客記錄，這些數據可用來客觀評估受刑人移監前後外

部支持的變化，例如會客次數及書信往來頻率的變動。如

此一來，無需追蹤受刑人出獄後的情況，也能有效分析移

監對其家庭及社會連結的影響。 

(六) 法務部改善監所超額收容及移監計畫
9
 

1. 擴建與優化監所資源：隨著監所擴遷建工程逐步完成，

未來可依地理鄰近性進行移監安排，減少因移監導致的

                                                      
9 參法務部 2024 年 12 月 25 日電子郵件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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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聯繫困難，同時有效紓解超額收容壓力，提升管理

效率。 

2. 監所擴建計畫的短期、中期及長期規劃： 

(1) 短期計畫：除持續辦理機動調整移監作業外，並持續觀

察各矯正機關新收與出監人數增減，據依實際狀況適

時調整，以確實紓緩嚴重超收之問題。 

(2) 中期計畫： 

A. 八德外役監獄新建工程及彰化看守所遷建工程，預

計於 2025 年完工及啟用，啟用後，收容額可再增加

3,459 人，全國容額將可達 64,011 人。 

B. 八德外役監獄現有容額 401 名，預計外役監容額增

加 439 名，附設分監容額增加 1,832 名，可紓緩桃

園監獄及臺北看守所目前超額收容約 1,368 名之問

題；至彰化看守所現有容額312名，可增加容額1,188

名，可紓緩臺中看守所、南投看守所及彰化看守所目

前超額收容約 528 名之問題。 

C. 長期計畫：為提升收容品質，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

，除刻推動臺北看守所及臺北女子看守所遷建計畫（

已陳報第一階段用地取得計畫至行政院審查中），工

程完工後，預計可增加收容男性收容人約 860 人，女

性增加收容約 416 人；以及桃園女子監獄新建大樓

計畫，改善其教化處遇空間並紓緩其收容空間（預計

可增加收容約 240 人）等。此外，亦將視刑事政策轉

換，同時兼顧收容人個別處遇需求，檢討外役監獄或

矯正機關閒置空間，重行規劃收容空間，並賡續推動

矯正機關擴、改建工程，以符合收容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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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進家屬使用科技通訊的便利性：持續提升監所通訊設

備的覆蓋率與操作便利性，並提供家屬使用指導，幫助

其熟悉設備操作，確保受刑人與家庭的聯繫權利得以落

實，減少因移監導致的心理壓力與不便。 

參、 問題探討 

經研析法務部提供的書面資料及專家學者意見，並進一步與

法務部召開研商會議釐清相關疑義，並進行深入討論後，提

出以下問題分析： 

一、 移監對受刑人的影響 

法務部表示，機動移監及報請移監通常基於安全考量，或

為了避免受刑人之間串聯或影響其他受刑人等因素，通常

會在移監當天才通知受刑人。雖然此舉是為了滿足獄政管

理的需求，但可能會對受刑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儘管機動移監
10
設有一些限制，例如需考量受刑人是否需要

醫療照護、殘餘刑期等因素；報請移監
11
則需符合一定條件，

如基於處遇需求或需加強教化等，但移監仍會破壞受刑人

已建立的關係和定期探視的連結。此外，受刑人在移監至

新機構後，還需面對重新適應環境的壓力，這可能使受刑

人與親友的聯繫變得更加困難，例如因為距離遙遠而無法

探視。 

二、 監所擁擠導致受刑人申請移監困難 

監所人滿為患是導致受刑人申請移監困難的主要原因。儘

管全國監所的整體收容人數並未超收，但由於犯罪人口集

                                                      
10 參移監辦法第 3條第 4項。 
11
 參監獄行刑法第 17 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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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某些區域，這些區域的監所長期處於超收狀況。因此，

許多受刑人即便符合申請移監的條件，仍因指定監所無空

間可容納而被駁回。 

另外，法務部預測，未來監所擴建工程將能有效舒緩監所

超收及移監困難的情況，然而其實際效益尚需進一步追蹤

與確認。 

三、  刑事政策與監所超額收容 

根據相關文獻
12
，監所的超額收容會導致管理人力不足，難

以進行有效的監禁隔離和分級處遇，戒護和人身安全風險

增加，並使得正向環境和教化復歸措施難以建構。為減少

監所的超額收容，應採取有效的策略和解決方案，包括制

定全面性且有實證基礎的策略，縮小監禁刑的範圍，提升

刑事司法系統的效能，加強法律協助和扶助措施，減少審

前羈押，善用替代監禁措施，強化社會復歸措施，並有效管

理監所容額等。 

法務部指出，當前各地檢署已經擴大執行緩起訴政策。然

而，對於詐欺犯的收押政策，因詐欺案件猖獗，檢察官會要

求對符合羈押條件的車手盡量予以羈押，以追查上游罪犯，

否則難以瓦解整個詐騙集團。不過，羈押仍會受到法院的

嚴格審查。此外，法務部表示，期望通過假釋制度，讓符合

條件的受刑人能夠提早出獄，但假釋審核需考量受刑人的

矯治成效及對社會的責任。 

由此可見，刑事司法政策會受社會需求發展的影響，並與

                                                      
12 參鄭添成(2015.11)，監獄超額收容問題之國際觀察―有效策略與解決方案。《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

文集》18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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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超額收容密切相關，進而影響移監措施以及受刑人復

歸社會的過程。 

四、 監所科技通訊設備與使用不普及 

根據法務部在研商會議中的說明，通訊設備的接見對象和

資格設有限制，這主要是為了平衡矯正機關的管理需求與

受刑人的通訊權益。法務部指出，過度開放行動接見可能

會影響監所的教化和管理工作。現行的主要接見方式有以

下三種： 

(一) 行動接見:家屬需下載特定平台並綁定特定對象，並在指

定的時間內進行視訊通話。家屬端的手機需具備人臉辨

識功能，以防止非指定對象使用。行動接見需要矯正機關

提供行動設備，並安排相應的人力和時段，對矯正機關而

言是一項負擔。目前，行動接見主要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家

屬，並非所有受刑人都能使用此服務。 

(二) 遠距接見:家屬或親友可以到特定監所的設備室，透過視

訊與在其他監所的受刑人進行通話。 

(三) 電話接見:受刑人可以直接使用監所提供的電話與家屬

通話。 

綜上，法務部雖稱科技通訊設備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移監

帶給受刑人的不便，但實際上並未能充分提供給所有受刑

人使用。 

五、 申請移監規定過於僵化 

移監辦法雖然規定受刑人可以申請移監，但其審查條件過

於嚴苛。例如，受刑人申請移監至親屬居住地附近，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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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父母或配偶年滿 65 歲，或有子女未滿 12 歲，或祖父

母、父母、配偶或子女因疾病或身心障礙而領有全民健康

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等條件。然而，這些條件與受刑人實際

需求存在落差。許多受刑人即使面臨家庭困境，如有受刑

人主要由祖父母撫養，即使祖父母年紀已達八九十歲，仍

難以符合申請資格。 

六、 申訴機制是否落實難以確認 

法務部指出，依照《監獄行刑法》第 15 條規定，矯正機關

在新收受刑人時，必須告知其相關權益和申訴管道，並提

供書面資料，說明如何申請申訴或救濟。受刑人若對移監

或其他處遇措施不滿，可透過監所內部的申訴管道提出申

訴。申訴案件將由申訴小組審理，但申訴小組成員通常不

包含外部委員。 

法務部提供的資料顯示，無論何種移監方式，申訴比率都

非常低（參見本文貳、二、現況分析）。法務部認為，「部分

受刑人可能抱持既來之則安的心態，不想提出申訴；少數

提出申訴的受刑人，多半是因為不了解法規或對移監程序

存在誤解」。 

另專家學者認為，申訴必須在 10 天內提出，這個期限過於

倉促。加上申訴文書製作過程複雜且耗時，且受刑人通常

不會主動要求管理員協助製作文書，導致實際執行上會遇

到困難。此外，受刑人因申訴成功機率低，可能因法律規定

或僅形式審查，未實質考量個案情況，故不願提出申訴。因

此，申訴數據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受刑人實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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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院借提影響監所收容與移監 

法務部表示
13
，當法院借提受刑人時，如果案件審理時間較

長，受刑人可能會長時間滯留在被暫時安置的監所，這樣

會佔用該監所的收容額度。根據法務部提供的監所寄禁人

數統計表（如表 3 所示），部分監所的寄禁人數占比嚴重，

例如基隆分監和臺北分監。當受刑人被借提至外地時，原

本的監所會保留其床位，這將導致無法收容新的受刑人。

另一方面，受刑人被借提至外地，會迫使其離開原本的生

活環境，並影響與家人之間的聯繫。因此，法院借提過久不

僅會增加監所的收容壓力，還會間接導致受刑人在申請移

監時遇到困難。        

表 3、監所寄禁人數統計表-按寄禁日數分(法務部提供) 
                          2024 年 10 月底                  單位：人、% 

項目別 
在監 

受刑人 

監所寄禁人數—按寄禁日數分 

計 
占在監
比例 
（%） 

半年
未滿 

半年
以上 
一年
未滿 

一年   
以上 
一年半
未滿 

一年半
以上 
二年   
未滿 

二年
以上 

宜蘭監獄 3,540 17 0.5 14 2 1 - - 

新竹監獄 2,007 70 3.5 61 7 2 - - 

臺中監獄 4,846 141 2.9 124 14 3 - - 

嘉義監獄 2,176 2 0.1 2 - - - - 

臺南監獄 2,980 13 0.4 13 - - - - 

高雄監獄 2,302 58 2.5 47 9 1 - 1 

屏東監獄 2,282 10 0.4 10 - - - - 

澎湖監獄 992 1 0.1 1 - - - - 

臺東監獄 624 11 1.8 10 - 1 - - 

桃園監獄 1,259 249 19.8 195 39 7 6 2 

雲林二監 2,758 29 1.1 28 1 - - - 

高雄二監 1,653 116 7.0 103 9 2 1 1 

臺北分監 1,977 760 38.4 607 106 33 8 6 

                                                      
13 參法務部 2024 年 12 月 6日電子郵件回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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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監 1,300 54 4.2 47 4 1 2 - 

彰化分監 212 26 12.3 24 2 - - - 

花蓮分監 110 15 13.6 14 - - - 1 

新竹分監 90 9 10.0 8 1 - - - 

臺南分監 1,116 41 3.7 37 3 1 - - 

臺東分監 63 1 1.6 1 - - - - 

基隆分監 74 34 45.9 30 2 2 - - 

鹿草分監 691 13 1.9 13 - - - - 

竹田分監 586 16 2.7 15 1 - - - 

南投分監 327 38 11.6 34 2 1 1 - 

高雄女監 1,259 11 0.9 9 1 1 - - 

臺中女監 1,344 14 1.0 12 - 1 1 - 

桃園女監 1,239 7 0.6 7 - - - - 

苗栗分監 702 37 5.3 34 3 - - - 

臺北女子
分監 

217 36 16.6 30 5 - - 1 

明陽中學 108 1 0.9 1 - - - - 

    註 1：本表所稱寄禁日數，係計算自個案入該監日起至月底之總日數。 

    註 2：本表係以 180 天作為半年單位之計算基礎。 

肆、 建議 

本節綜整現況分析及問題探討，提出以下建議： 

一、 提升移監決策公平性與透明度，並適度放寬移監申請條件 

受刑人最關心移監決策的公平性。儘管移監辦法中針對機

動調整移監、監所報請移監及受刑人申請移監等情況，已

規範相關的擇定條件、適用資格或限制，但在條件相似的

情況下，為何有些受刑人必須移監、有些獲准移監，而有些

卻被拒絕？裁量標準是否公正，成為受刑人關注的焦點。

因此，必須清楚向受刑人說明移監的裁量標準，並維持行

政行為的一致性。法務部矯正署應重視所有移監個案，並

且監督各監所從受刑人的角度出發進行考量，公開透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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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的標準和裁量依據，避免黑箱作業。  

此外，建議適度放寬受刑人申請移監的條件，不應該只侷

限於父母、配偶年滿 65 歲或子女未滿 12 歲等事由，應考

量多元家庭因素，例如主要照顧者是年邁或身心障礙的祖

父母或其他親屬等情況。 

二、 積極改善監所超額收容問題 

監所超額收容是造成移監困難的主要原因，政府應投入更

多資源，包括增加監所床位、改善設施、增加人員編制等。

雖然法務部已進行監所擴建工程，但其實際效益仍待追蹤。

因此，政府應加速監所擴建，並有效管理監所容額，同時檢

討各監所的處遇類別及資源量能，力求讓受刑人能夠就近

收容並獲得適切的處遇。除了擴建監所外，政府還應制定全

面性的刑事政策，縮小監禁刑的適用範圍，促進刑事司法系

統的效能，減少審前羈押，善用替代監禁措施，並強化社會

復歸措施等。 

三、 強化監所科技通訊設備的普及與應用  

根據《曼德拉規則》第 59 條規定，囚犯應盡可能被分配到

靠近其家庭或有助於他們重返社會的監獄。此舉旨在促進

受刑人與家人的聯繫，為其未來回歸社會作準備。然而，若

受刑人被移至遠離家鄉的監獄，恐將切斷他們與家庭的連

結，或因監獄擁擠而難以調回原籍地，進而阻礙其社會適

應。當前述情況難以避免時，應擴增監獄科技通訊設備的

覆蓋率，以彌補移監所造成探視上的不便。此外，應重新審

視現行的通訊接見限制，在監所管理需求與受刑人的通訊

權益之間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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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完善的申訴機制 

目前的申訴管道可能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應檢討申訴小組

的組成，並納入外部委員，以確保申訴案件的公正性。此外，

應加強宣導受刑人申訴權益，讓受刑人了解如何提出申訴，

並確保申訴案件能夠得到妥善處理。 

五、 加強評估移監對受刑人復歸社會的影響 

目前缺乏相關數據來評估移監對受刑人復歸社會的影響。

政府應建立相關機制，蒐集受刑人入監前的家庭或生活範

圍資料，以及移監前後家庭支持的變化等資訊，作為移監

決策的參考依據。這樣可確保移監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受刑

人更好的處遇環境，而非僅以監所管理的方便性為考量。 

六、 強化受刑人借提管理與移監作業彈性 

建議法務部與法院及檢察署等借提機關協調相關機制，適

切集中審理，以減少受刑人長時間滯留於非原監所的情況，

儘早解還借提寄禁之受刑人，避免影響矯正機關的管理，減

輕戒護警力的負擔，並提升移監作業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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